
附录五 外语类公共通修课程修读说明

我校大学外语课程服务于学校的国际化战略，培养学生的外语应用能力，增强跨文化交际意识和交际

能力，同时发展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使学生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和未来工作中能够有

效地使用外语，满足国家、社会、学校和个人发展的需要。

一、面向对象

除外国语学院下设的英语（财经英语）专业、翻译（财经翻译）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下设的国

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金融风险管理）（中外合作办学）专业，金融学院金融学（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

专业联培）专业以外，其他专业学生必须按照培养方案要求修读外语类公共通修课程。

二、课程设置

我校外语类公共通修课程实行分级、多模块、多元化教学模式。外国语学院组织大一新生参加英语入

学分级考试，并根据考试成绩将学生分为基础和发展两个级别，进行分级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外语类课程包括大学外语交流课程和大学外语发展课程两类。其中，大学外语发展课

程进一步细分通用英语课程、专门用途英语课程、跨文化交际英语课程和第二外语课程。具体见下表。

表 外语类公共通修课程设置和修读要求一览表

课程板块 课程名称 学分 备注

大学英语交流课程

大学英语交流（1） 2
基础级别学生大一必修 1-2；
提高级别学生大一必修 2-3。

大学英语交流（2） 2

大学英语交流（3） 2

大学外语发

展课程

通用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1） 2
基础级别学生大一必修

大学英语（2） 2

英汉基础笔译 2

提高级别学生大一选择性必

修；大二选修

英汉应用笔译 2

英语语音 2

英汉口译 2

英语演讲 2

专门用途英语课

程

商务英语（中级） 2

商务英语（高级） 2

学术英语读写 2

金融英语阅读 2

财经学术英语 2

跨文化交际英语

课程

英国历史与文化 2

中西文化概论 2

英美戏剧 2

第二外语课程
日本语言与文化 2

仅面向大二学生开设
法国语言与文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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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读要求

1．基础级别的学生大一不参加选课，由学校统一安排第1学期必修大学英语交流（1）和大学英语（1），

第2学期必修大学英语交流（2）和大学英语（2），合计8学分。

2．发展级别的学生大一第1学期必修大学英语交流（2），第2学期必修大学英语交流（3），每学期选

择1门大学外语发展课程修读，合计8学分。

3．如果专业培养方案在大二设置大学外语发展课程组，则学生可在大二年级继续选修大学外语发展

课程，最多可选4学分。

4．各专业留学生对外语类公共通修课程的修读学分要求由所在学院制定，最高不超过8学分。母语为

英语的留学生可申请免修外语类课程。

四、其他说明

1．大二阶段每学期具体开设的大学外语选修课程数量和名称以教务处实际公布的当学期教学计划为

准。

2．由于大学英语发展课程组中的部分课程同时面向大一、大二学生开设，学生在选课时需注意，名

称相同的课程只能按培养方案要求修读一次，直至修满应修学分。例如，学生在大一第1学期已经修读“学

术英语”，在大一第2学期或大二年级则不能再次修读该门课程，重复修读不计学分。

3．学校自2023级本科生起试行大学英语免修制度，免修条件、要求、申请程序和成绩认定等详见《中

央财经大学普通本科生大学英语课程免修管理细则》（教字〔2024〕165号），免修工作由外国语学院负责

具体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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